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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220232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

17樓

承辦人：詹書昀

電話：02-89680899分機0144

傳真：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(代表人李來居先生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金管保壽字第1120490778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12S300872_1_29100456814.odt、112S300872_2_29100456814.odt、112

S300872_3_29100456814.odt、112S300872_4_29100456814.odt、112S300872_5_

29100456814.odt、112S300872_6_29100456814.odt、112S300872_7_2910045681

4.pdf、112S300872_8_29100456814.pdf、112S300872_9_29100456814.pdf)

主旨：「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」部分規定及第三點附表

六、「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保管機構及投資標的應注意事

項」第8點、第8點之2規定及「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

循事項」部分規定，業經本會分別以112年3月29日金管保

壽字第11204907781號令、112年3月29日金管保壽字第1120

4907783號令、112年3月29日金管保壽字第11204907785號

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相關發布令影本、修正規定、修正對

照表各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貴公會一併轉知所屬會員，旨揭修正規定所涉人身保險

商品送審原則及相關配套措施如下：

(一)新送審之人身保險商品：自實施日起應按旨揭修正規定

送審。

(二)已核准、核備或備查之人身保險商品：

１、自實施日起，新銷售之保單應按旨揭修正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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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除僅配合旨揭修正規定而修正者，得逕予修正出單，

並依據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25條規定，於

實施日起45個工作日內修正，且完成傳送予財團法人

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建置之保險商品資料庫外，餘均應

依該準則第20條規定辦理部分變更。

(三)其他配套措施：

１、基於契約安定性及不溯既往原則，有效契約仍依契約

簽訂當時之保險單條款約定辦理。

２、僅配合旨揭修正規定修正者，如為與原商品區隔變更

商品名稱時，其變更之方式僅限於在原商品名稱後以

括號附註或在原商品名稱前冠「新、真、好、超」等

字方式辦理，並得依「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

」第25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陳慧遊先生)

副本：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李松季先生)、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

同業公會(代表人廖世昌先生)、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(代表人李來居先生)、

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鐘俊豪先生)、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

中心(代表人簡仲明先生)、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(代表人林銘寬先生)、法源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(代表人王雨薇女士)、台灣美國商會、歐洲在台商務協會、台北

市日本工商會、本會檢查局、保險局(均含附件) 2023/03/29
16:45:02








